附件2
《盐城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制定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提出“各级财政要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2〕35号）将我市纳入第二批实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的试点城市，明确要求各试点城市严格执行《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积极推广应用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着力打造宜居、绿色、低碳城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财办库〔2023〕52号）明确了项目可研编制、设计与审查、政府采购、施工、检测、验收等全流程的实施指南。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示范引领作用，加快绿色建材发展应用，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和绿色建筑发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按照试点工作要求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2〕35号）；
《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财办库〔2023〕52号）。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共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5个部分，分为三大板块内容。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板块，明确了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第二板块，明确了试点工作的重点任务，具体包括确定政策试点项目、全面落实需求标准、建立绿色建材目录清单、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绿色建材认证、培育绿色建材产业、提升绿色建筑品质、健全信用评价机制、优化工程价款结算、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完善金融支持政策、落实财税支持政策、持续完善需求标准等14个方面。
第三板块，明确了试点工作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加强绩效管理、加强宣传引导等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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